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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淄博德晗机电有限公司“8·4”一般物体

打击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

商家镇人民政府，区有关部门，事故发生单位：

淄博德晗机电有限公司“8·4”一般物体打击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报来的《淄博德晗机电有限公司“8·4”一般物体打击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已经区管委会研究，同意提出的事故责任认定、处理建议和防范措施。现批复给你们，请按照法定程序，对事故责任单位和人员依法作出处理，并报区安监环保局备案。

附件：1.淄博德晗机电有限公司“8·4”一般物体打击生产安全

事故调查报告
2.淄博德晗机电有限公司“8·4”一般物体打击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成员会签表

3.淄博德晗机电有限公司“8·4”一般物体打击生产安全事故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10月27日

附件1

淄博德晗机电有限公司“8·4”一般物体打击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8月4日中午12点40分左右，淄博德晗机电有限公司一台冲床倾倒，造成一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03万元。
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高度重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于事故发生后成立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区相关领导牵头，区总工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安监环保局、区公安分局、商家镇政府等单位组成，并邀请区纪检监察工委派员全程监督，对事故进行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事故经过、事故原因、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等情况，认定事故性质，提出处理建议和防范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基本情况

单位基本情况
淄博德晗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晗机电），成立于2017年4月，法人：孟令新，注册地址：商家镇冶东村，注册资本10万元，共有职工4人。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五金制品、不锈钢制品、机械零部件、建材加工、销售等。自2018年11月至今，该公司租赁商家镇西阿村工业园内山东华电电器有限公司车间开展生产经营。

（二）相关人员情况
死者：王素芳，女，汉族，1972年6月12日出生，身份证号：370302197206127248，常住地址为：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小口村。

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经调查，2025年8月4日12点40分左右，德晗机电职工王素芳在使用冲床工作时，冲床底座与床身连接处一螺丝突然断裂，冲床由于齿轮惯性作用整体向前倾倒致使王素芳被冲床砸中。事故发生后，在场人员立即组织营救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将王素芳送往淄川区医院进行救治。送医后王素芳因心脏停搏死亡。

三、善后处理过程
（一）事故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德晗机电第一时间将伤者王素芳送往淄川区医院进行救治，王素芳因心脏停搏死亡后，企业与其家属协调沟通，达成协议，一次性支付经济赔偿金103万元。
（二）事故信息报送情况

事故发生后，德晗机电拨打120将伤者送往淄川区医院救治。2025年8月4日下午3点左右，王素芳家属拨打110报警。随后商家镇政府接到派出所电话，得知有事故发生，随即派人前往德晗机电了解情况并通知区安监环保局。区安监环保局在对情况初步了解后，上报事故信息至淄博市应急管理局。

四、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人员伤亡情况：1人死亡。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3万元。

五、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王素芳在使用冲床工作过程中，冲床底座与床身连接处一螺丝突然断裂，冲床底座未按规定固定，由于冲床齿轮惯性作用使冲床整体向前倾倒，导致王素芳被砸中，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 德晗机电安全生产意识不到位，未按规定开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对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2. 属地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商家镇政府督促指导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不力，对企业落实安全生产措施监管不力，对小型企业安全监管存在疏忽。

（三）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并综合分析，认为该事故为一起一般物体打击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建议行政处罚单位和人员

建议由文昌湖区安全生产监管和环境保护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等有关规定，对下列单位和人员进行行政处罚：

德晗机电未按规定开展安全生产工作，未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十四条第二项，对该企业进行行政处罚。
孟令新，德晗机电法人代表，未按规定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按规定开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对事故负有直接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十九条第一项，建议对该企业主要负责人处上一年年收入的40％的罚款。

待事故调查完毕后，建议由文昌湖区安全生产监管和环境保护局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将案件线索和相关调查材料移交淄博市公安局文昌湖分局。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的立案标准的，由文昌湖公安分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依法追究德晗机电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二）建议给予问责处理单位
商家镇人民政府。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不到位，组织安全生产检查不彻底，指导企业安全生产落实主体责任工作不到位。建议向文昌湖区工委、管委会作出深刻检查。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完善安全管理机制。督促辖区内企业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明确岗位职责，落实全员责任制；举一反三，对同类型企业认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采取措施及时消除各类事故隐患，制定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增强安全风险意识。
（二）加强设施设备和作业现场管理。强化员工对各类机具设备的学习管理，确保熟悉工作现场存在的各类安全风险，掌握必备的安全生产知识，着力解决安全生产“不懂不会”问题。要强化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按照安全技术标准及安装使用说明书认真检查机具设备，坚决制止“三违现象”，确保作业安全，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三）加大安全教育培训，提升综合素质。各级各部门要充分发挥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应急广播的作用，加大安全生产意识以及事故警示教育的宣传，普及安全知识，强化红线意识；要运用“大学习、大培训、大考试”等活动规范安全教育培训，督导生产经营单位强化全员风险认识，要大力开展实操作业、模拟作业、师傅带徒弟、岗位练兵等活动，切实提升员工的应急处置能力、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淄博德晗机电有限公司“8·4”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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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德晗机电有限公司“8·4”一般物体打击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会签表
	人员组成
	单  位
	姓  名
	职  务
	意见
	签字

	组 长
	区工委、管委会
	赵争光
	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副组长
	区安监环保局
	袁东晖
	局长
	
	

	特邀
	区纪检监察工委
	刘福磊
	纪检监察室主任
	
	

	成

员
	区总工会
	赵有高
	区总工会常委委员
	
	

	
	区人社局
	刘  科
	劳动监察科科长
	
	

	
	区公安分局
	李玲泉
	治安大队大队长
	
	

	
	区安监环保局
	邵韵龙
	科员
	
	

	
	区安监环保局
	李  鑫
	科员
	
	

	
	商家镇政府
	袁庆楠
	副镇长
	
	

	
	商家镇政府
	孙启博
	安环办科员
	
	

	
	
	史金来
	商家镇安全专家
	
	


附件3

事故当事人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殁年

	王素芳
	女
	汉族
	1972年6月12日
	370302197206127248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小口村
	5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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